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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宝钢股份全资子公司宝钢国际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摘牌收购宝钢金属汽车零部件板块，摘牌价

为

５４

，

１７７．６３

万元。

●

本关联交易已经公司四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何文波、刘占英、赵周礼、吴耀文回避表

决本议案，全体非关联董事同意本议案。

一、背景介绍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宝钢股份或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

称宝钢国际）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摘牌收购宝钢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称宝钢金

属）汽车零部件板块，摘牌价为

５４

，

１７７．６３

万元。

宝钢国际将在现有汽车板营销服务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销售和加工配送服务网络，全面建成覆盖宝钢汽

车板战略客户、直供客户的加工配送服务体系，这就需要宝钢国际对汽车板后续成型工艺、零部件生产工艺

等做进一步研究和探索，有选择地进入关键零部件冲压、热成型、液压成型、辊压成型等汽车零部件制造领

域，延伸汽车板服务产业链，强化与汽车制造企业的融合度，提升服务体系竞争能力，保持宝钢在汽车板加

工配送服务领域的领先优势。

二、关联方介绍

宝钢集团是宝钢股份的母公司，是宝钢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宝钢国际是宝钢股份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２２４８８７８５５３

元，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

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法定地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

３７０

号，法定代表人：姚林龙，电话：

５８３５８８８８

。

宝钢金属是宝钢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３０７４９９００００

元，一家根据中国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

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其法定地址为上海市宝山区蕴川路

３９６２

号， 法定代表人：贾砚林，电话：

５６４９０５５５

。

三、交易情况概述

宝钢国际摘牌收购宝钢集团全资子公司宝钢金属所持有的汽车零部件板块股权（以下称标的股权），该

板块股权涉及上海宝钢车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车轮），烟台宝钢车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烟台车轮），

上海宝钢热冲压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热冲压公司），上海宝钢液压成形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液压成形公司）等

４

家公司。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１

、交易标的的名称和类别

（

１

）上海车轮

１００％

的股权；

（

２

）烟台车轮

１００％

的股权；

（

３

）热冲压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４

）液压成形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所在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万元）

股权结构

％

主要产品

股东

持股比

例

上海车轮 上海

２００７．８．８ １８８００

宝钢金属

１００

各类乘用车钢制车轮及商

用车无内胎车轮

烟台车轮 烟台

２０１０．３．３０ ５０００

宝钢金属

１００

各类乘用车钢制车轮及商

用车无内胎车轮

热冲压公司 上海

２００７．１２．２１ １１０００

宝钢金属

１００

Ａ

柱、

Ｂ

柱、

Ｃ

柱；前、后门左

右防撞杆（梁）；前、后保险

杠；车顶加强梁；其它车身、

底盘的结构件、 加强件等

液压成形公

司

上海

２００８．２．２０ １１０００

宝钢金属

１００

水箱支架、副车架等

３

、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４

、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０

年末

总资产

２０１０

年末

负债

２０１０

年末

净资产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２０１０

年

净利润

上海车轮

３５

，

００３．４３ １２

，

３４１．５５ ２２

，

６６１．８８ ３５

，

０９０．３６ １

，

３０３．８５

烟台车轮

４

，

８９９．１０ ２６．１８ ４

，

８７２．９２ － －１２７．０８

热冲压公司

１４

，

６５９．４４ ４

，

０６６．８１ １０

，

５９２．６２ １

，

４７４．０５ ６．２５

液压成形公司

１４

，

２１７．７４ ２

，

８６１．０６ １１

，

３５６．６８ ４

，

２７０．８０ ３３２．９３

注：烟台车轮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投产，热冲压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投产，液压成形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投产。

５

、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净利润中包含较大比例的非经常性损益的说明。

热冲压

２０１０

年营业外收入

１４１．５１

万元；液压成形

２０１０

年营业外收入

１７３．３６

万元。

６

、交易标的在最近

１２

个月内未进行其他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

７

、标的公司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进行年报审计，该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

资格。

８

、宝钢股份及宝钢国际未对标的公司提供担保，未委托标的公司理财，标的公司不存在占用宝钢股份

资金的情况。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１

、为本次股权摘牌收购进行审计的事务所为：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评估的事务所为：北京中企

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审计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采用的评估方法及其重要假设前提是持

续经营。

２

、根据宝钢金属提供的本次收购的汽车零部件板块上海车轮、烟台车轮、热冲压公司和液压成形公司

４

家公司的评估报告，评估结果如下（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经审计的账面净资

产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上海车轮

２３

，

１５０ ２５

，

７７４ ２

，

６２４ １１．３３％

烟台车轮

４

，

８５５ ４

，

８９４ ３９ ０．８０％

热冲压公司

１０

，

５０４ １０

，

９４３ ４３９ ４．１８％

液压公司

１１

，

７３５ １２

，

５６７ ８３２ ７．０９％

合计

５０

，

２４４ ５４

，

１７８ ３

，

９３４ ７．８３％

按照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上海车轮、烟台车轮、液压成型、热冲压公司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总计

评估值为

５４１７８

万元，增值

３９３４

万元，增值率

７．８３％

。

（三）交易的财务评价

本次关联交易项目所得税后内部收益率约为

１２．６％

，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抗风险能力。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意义

１

、为用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宝钢国际摘牌收购汽车零部件板块后，可集中统一地为汽车用户提供从钢卷

－

〉剪切

－

〉落料

－

〉冲压等工

序的一条龙服务，打造从汽车设计介入到用钢推荐及研发、钢材销售、剪切及激光拼焊配套、零部件配套，以

及包含钢材及零部件售后技术服务的全方位全流程服务平台，提高用户服务质量及效率。

２

、及时、深入了解用户需求

目前，宝钢国际汽车板销售和加工配送网络相对完善，为用户提供贴身服务，具备与汽车厂各部门广泛

深入地联系和沟通能力，汽车零部件业务和汽车板销售、加工配送体系整合，可以能够深入了解和及时掌握

用户需求，拓展业务发展空间。

３

、快速响应用户需求，降低服务成本

宝钢国际摘牌收购汽车零部件板块后，针对用户需求可以最快的速度在就近的钢材加工配送中心增加

相关设备进行零部件制造和供应，共享加工配送中心已有的土地、设备、公辅及管理资源。 与建设独立冲压

厂相比，在快速响应用户需求的同时，大幅度降低前期投入。

４

、加快产销研流程

宝钢国际摘牌收购汽车零部件板块后，汽车板销售、剪切及零部件制造业务在一个平台上运作，能够依

托宝钢研究院，联结用户研发部门，研发与利用并举，优化从钢材制造到汽车零部件加工、供应的产销研流

程，减少协调界面，提高研发效率。

５

、实现宝钢汽车板用户服务手段技术升级

宝钢国际摘牌收购汽车零部件板块后，模具，钣金，成型，热处理，切割

／

机加工，焊接等技术掌握促进宝

钢汽车板产品的技术营销，丰富了用户服务的技术手段，提升原有汽车板加工配送网络的技术含量，增强供

应链增值服务能力。

六、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本次关联交易成交价格的制定依据为评估公司做出的评估报告，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摘牌进

行交易。

七、审批程序

本关联交易已经公司四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无异议。 全体独立董

事同意本议案；关联董事何文波、刘占英、赵周礼、吴耀文回避表决本议案，全体非关联董事同意本议案。

全体独立董事事前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如下：

基于本人的独立判断，现就此项关联交易议案发表如下意见：

１

、同意此项议案。

２

、此项议案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

３

、公司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４

、本公司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措施合法、有效。

八、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最近两个完整会计年度，未发生向宝钢金属购买股权的关联交易。

九、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函

３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９８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

号

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２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变动情况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开发行的

２５

，

０００

万张

Ａ

股可转换公

司债券（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２

，简称工行转债）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起进入转股期。 有关工行转债进行转股的详

细情况请参考本行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发布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工行转债”实施转股事宜

的公告》。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累计已有

２

，

５７０

，

３８０

张工行转债转为本行

Ａ

股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

６４

，

７０６

，

９６４

股。 目前，工行转债尚有

２４７

，

４２９

，

６２０

张在市场上流通，占工行转债发行总量的

９８．９７％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一、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行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

类别

本期变动前股份数

（股）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占本期变动前

Ａ＋Ｈ

总股本比

例（

％

）

本期变动

增加股数（股）

本期变动后股份数

（股）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占本期变动后

Ａ＋Ｈ

总股本比

例（

％

）

Ａ

股

２６２

，

２２５

，

４９７

，

９５１ ７５．１３ ６３

，

７１０

，

２９０ ２６２

，

２８９

，

２０８

，

２４１ ７５．１４

Ｈ

股

８６

，

７９４

，

０４４

，

５５０ ２４．８７ ０ ８６

，

７９４

，

０４４

，

５５０ ２４．８６

合计

３４９

，

０１９

，

５４２

，

５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６３

，

７１０

，

２９０ ３４９

，

０８３

，

２５２

，

７９１ １００．００

二、股份变动后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行

Ａ

股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

Ａ＋Ｈ

总股本

比例（

％

）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３

，

６９４

，

１２６

，

１５４ ３５．４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１２３

，

３１６

，

４５１

，

８６４ ３５．３３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１

，

９９９

，

８５７

，

２１２ ０．５７

工银瑞信基金公司

－

工行

－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１

，

０５３

，

１９０

，

０８３ ０．３０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保险产品

５１６

，

９２１

，

４８８ ０．１５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５Ｌ－

ＣＴ００１

沪

４５４

，

５３８

，

８７４ ０．１３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３８６

，

７７１

，

５５６ ０．１１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高利率保单产品

３８６

，

６２９

，

８４６ ０．１１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３４８

，

５９２

，

５８０ ０．１０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２９３

，

２８７

，

８９８ ０．０８

注：上述股东持股均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９８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

号

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２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星期四）

９

点

３０

分

●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

Ｂ３

学术报告厅

●

会议方式：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采取现场投票方式，不提供网络投票。

●

审议事项：

１．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的议案

２．

关于选举柯清辉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董事会决议，现将召开本行

２０１２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星期四）

９

点

３０

分

２．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

Ｂ３

学术报告厅

３．

召集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方式：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采取现场投票方式，不提供网络投票。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的议案

（二）关于选举柯清辉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股东大会审议第二项议案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柯清辉先生的任职资格和独

立性审核无异议为前提。

有关董事会审议上述事项的情况，请参见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公告。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Ａ

股股东以及在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股东名册上登记的

Ｈ

股股东；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的，可以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行的股东。

２．

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现场会议的，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本人有效身份

证件、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

户卡进行登记。

符合上述条件的本行自然人股东出席现场会议的，须持有本人身份证或其它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

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等股权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本人有效

身份证件、委托人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２．

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个人登记材料复印件须个人签字，法定代表人登记材料复印件

须加盖公司公章。

３．

拟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或之前将拟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送

达本行。

本行股东可通过邮寄、传真方式将上述回复送达本行。

４．

会议登记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８

时

３０

分至

９

时

３０

分，

９

时

３０

分以后将不再办理出席现场会议

的股东登记。

五、会议联系方式及会期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中国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邮编：

１００１４０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１０８４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１０６１３９

２．

本次会议预计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自理。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发布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一：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复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六日

附件一：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本人（本公司）作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

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权限代为行使表决权：

投票指示：

提案序号 会议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普通决议案

１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的议案

２

关于选举柯清辉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的议案

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以在“同意”、“反对”或“弃权”中划“

√

”，作出投票指示；

（

２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３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法人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有效日期：

注：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附件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复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量 股东代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注：本回复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０

证券简称：日发数码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ｊｋｊｔ．ｇｏｖ．ｃｎ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布了《关于杭州新源电子研

究所等

１１２５

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通知》（浙科发高〔

２０１１

〕

２６３

号）。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管理办法》（国科发火〔

２００８

〕

１７２

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

２００８

〕

３６２

号）、《关

于高新技术企业更名和复审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国科火字〔

２０１１

〕

１２３

号）有关规定，本公司顺利通过高

新技术企业复审，资格有效期

３

年。

根据相关规定，高新技术企业复审通过后三年内（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继

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即企业所得税按

１５％

的税率征缴。 公司将尽快办理减税

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７

证券简称：泰亚股份 公告编号：

ＴＹ－２０１２－００１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以电

话、电子邮件、当面送达等方式发出，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

事长林祥加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７

名，实到董事

７

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书面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ＴＹ－２０１２－００４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

４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保荐机构、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出具明

确同意意见。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ＴＹ－２０１２－００３

）， 详见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７

证券简称：泰亚股份 公告编号：

ＴＹ－２０１２－００２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以当

面送达的方式发出，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

实到监事

３

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林祥伟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书面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并发表如下意见：公司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深圳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继续

使用

４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二、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７

证券简称：泰亚股份 公告编号：

ＴＹ－２０１２－００３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现就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６１４

号核准，

首次向中国境内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２１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２０

元。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４４

，

２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３

，

３７４．９８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４０

，

８２５．０２

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闽华兴所（

２０１０

）验字

Ｘ－００３

号《验

资报告》审验确认。

二、公司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还款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计划使用

４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会批

准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将上述金额归还至公

司募集资金账户并通知了保荐机构以及保荐代表人。 具体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相关公告。

三、未来的资金支付计划及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支付计划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１５

，

０２４．９８

万元， 计划投入以下两个具体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募集资金的投入情况以及后续的支付安排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额

置换前期已投

入资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

投入资金

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需使用的资

金

预计闲置募集

资金

年产

２０００

万双运动

鞋鞋底项目

１３

，

１６９．９８ ４８９．６０ － ５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６８０．３８

技术中心扩建项目

１

，

８５５．００ － ４７．９８ ９００．００ ９０７．０２

（二）超额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使用计划

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０

，

８２５．０２

万元，超额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５

，

８００．０４

万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

银行贷款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１

，

８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及使用超募资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 《证券时

报》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

安踏工业园“

２０００

万双运动鞋鞋底项目”的议案》，公司使用剩余的超募资金

１０

，

０００．０４

万元投资安踏工业

园“

２０００

万双运动鞋鞋底项目”，具体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的相关公告。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超募资金的投入情况以及后续的支付安排如下：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额

置换前期已投入

资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投入

资金

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需

使用的资金

预计闲置募

集资金

安庆工业园年产

２０００

万双运动鞋

鞋底项目（超募）

１０

，

０００．０４ － １

，

０６２．９４ ９

，

０００．００ －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着遵循股东利益最

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了充

分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以及因公司投资户外运动品牌项目、募投项目之一“年产

２０００

万双运动鞋鞋底项目”建设用地因置换新增土地出让金导致流动资金不足，公司拟将募投项目“年产

２０００

万双运动鞋鞋底项目”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

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到期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次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预计可节约财务费用

５６

万元 （按半年期贷款利率与半年期定期存款利率

计算），到期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保证符合下列条件：

（一）不会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二）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三）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得超过六个月；

（四）单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不得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０％

；

（五）过去十二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公司承诺在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并承诺到期

后以经营资金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户，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计划使用

４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会

批准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将上述金额归还至

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并通知了保荐机构以及保荐代表人。

公司此次继续以

４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

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

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支出，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在过去十二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和风险投资； 并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

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

４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五、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监事会认为：公司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深圳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继续使用

４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六、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保荐代表人欧阳刚、樊长江审慎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拟继续

使用部分闲置超募资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该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前次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归还，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计划相抵触，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本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未超过泰

亚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六个

月。

公司已承诺：本次使用闲置超募资金暂时补充的流动资金，不会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闲置募

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前，公司将及时归还募集资金专户；如果因项目建设加速推进形成对募集资金的

使用提前，公司总经理负责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用闲置超募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证券投资和风险投资，并承诺使用闲置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任何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风险投资。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

４

，

０００

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４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７

证券简称：泰亚股份 公告编号：

ＴＹ－２０１２－００５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决议，公司全资子

公司福建泰丰鞋业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参与了泉州市国土资源局台商投

资区分局公开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活动，以

４

，

４１６．８８５５

万元竞得宗地编号为

Ｇ２０１１－０５

号地块的

土地使用权，用于募投项目“年产

２０００

万双运动鞋鞋底项目”的建设之用。

该项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一、成交土地具体情况如下：

１

、宗地位置：泉州台商投资区内张坂片区张青公路北侧

２

、出让方：泉州市国土资源局台商投资区分局

３

、出让面积：

１０９

，

０５８．９

平方米，容积率为

≥１

４

、用地性质：工业用地

５

、土地出让年限：

５０

年

６

、成交总价：人民币

４

，

４１６．８８５５

万元。 扣除置换原有土地使用权

５９

，

３４５

平方米外，应补地价面积为

４９

，

７１３．９

平方米，应补土地出让款为

２

，

０１３．４１

万元。

７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８

、公司将于取得《成交确认书》之日起

１０

内，与泉州市国土资源局台商投资区分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

二、备查文件：

（

１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

２

）《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７

证券简称：泰亚股份 公告编号：

ＴＹ－２０１２－００４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

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招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和流动周转资金需要，公司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江南支行申请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贰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为一年。 公司关联方林祥加、林松柏、林祥炎为上述授信提供全

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业务种类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国内

信用证、国际信用证、出口押汇、进口押汇等。

以上综合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综合授信额度内以银行与公司实际

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公司授权董事长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的各项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担

保、抵押、融资等有关的申请书、合同、协议等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

特此公告。

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6

2012

年

1

月

6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396

证券简称：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临

2012-01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本公司子公司福建星网锐捷软件有限公司、厦门青年网络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与

厦门天合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协议共同出资

1500

万元在厦门市思明区设立厦门星网天合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 其中福建星网锐捷软件有限公司出资

600

万元（首期货币出资人民币

200

万元，于公司成立

前到资；其余货币出资人民币

400

万元，于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缴纳。 ），占厦门星网天合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40%

股份；厦门青年网络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300

万元（首期货币出资人民币

100

万元，于公司成

立前到资；其余货币出资人民币

200

万元，于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缴纳。 ），占厦门星网天合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20%

股份。

福建星网锐捷软件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召开临时董事会，全票表决通过上述对外投资事项。

厦门青年网络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召开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上述对外投资事项。

福建星网锐捷软件有限公司持有厦门青年网络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55%

的股权， 上述投资构成子公司

共同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

福建星网锐捷软件有限公司；

住所：闽侯县上街镇科技东路创业大厦

A

区

27

层；

营业执照注册号：

350105100006230

；

法定代表人：黄奕豪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经营范围：嵌入式软件、

ERP

系统、

CRM

系统的开发、系统集成、软件技术维护。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

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2．

厦门青年网络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软件园二期观日路

56

号

1001

单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350200100006389

法定代表人：阮加勇

注册资本：

1200

万元

经营范围：

1

、通信产品

,

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硬件开发、制造、销售；

2

、批发、零售计算机及软件、办公

设备；

3

、计算机网络、通信设备维修服务，系统集成，信息咨询服务；

4

、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

附进出口商品），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

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3．

厦门天合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

410

号之二

9

层

E-9

区

营业执照注册号：

350200200071693

法定代表人：林国章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经营范围：

1

、投资管理咨询；

2

、对工业、商业、农业、服务业、交通业、房地产业、建筑业、能源业、绿色智

能产业、高科技产业的投资（以上项目不含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证券、期货等其他金融业务）；

3

、经营各类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以上

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投资标的公司名称：厦门星网天合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厦门市软件园观日路

56

号

701-3

单元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

万元

经营范围

: 1.

智能系统工程、安防工程、建筑工程设计、施工及维护

2.

电子产品、防盗监控设备、通讯

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并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

3.

计算机系统集成；

4.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

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料的进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投资规模、持股比例：

福建星网锐捷软件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

60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40％

。 首期货币出资人民币

200

万

元，于公司成立前到资；其余货币出资人民币

400

万元，于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缴纳。

厦门天合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认缴出资额

6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

。 首期货币出资人民币

200

万元，于公司成立前到资；其余货币出资人民币

400

万元，于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缴纳。

厦门青年网络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

3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

。 首期货币出资人民币

100

万元，于公司成立前到资；其余货币出资人民币

200

万元，于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缴纳。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

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1500

万元。

2．

各方认缴的出资额共为人民币

1500

万元，以此为共同投资设立企业的注册资本。 其中：

甲方福建星网锐捷软件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

60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40％

。 首期货币出资人民币

200

万元，于公司成立前到资；其余货币出资人民币

400

万元，于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缴纳。

乙方厦门天合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认缴出资额

6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

。 首期货币出资人民

币

200

万元，于公司成立前到资；其余货币出资人民币

400

万元，于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缴纳。

丙方厦门青年网络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

3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

。 首期货币出资人民

币

100

万元，于公司成立前到资；其余货币出资人民币

200

万元，于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缴纳。

共同投资各方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 投资方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应当向已

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其它投资方承担违约责任。 如有任何一方在截止期限内未能足额缴纳出资，其余任一

投资方有权认购其未能足额缴纳的出资额。

3．

福建星网锐捷安防科技有限公司的权力机构是股东会，公司设立董事会、监事会，设经营管理机构。

五、合作原因，公司设立目的以及对外投资目的

1

、合作原因

本次合作是投资各方在自愿、平等、公平的基础上，结合各自的资源优势进行的合作。 投资各方将发挥

其各自在信息技术及建筑设计的经验和理念，共同打造优秀的民族智能家居生产企业，为用户提供全新家

居生活体验。

2

、公司设立目的

引进吸收国内外数字家庭领域的专业人才和技术，发挥共同投资人各方的现有优势，以信息技术为基

础结合建筑设计的经验和理念，形成一条智能家居领域的全新产品模式和市场模式，向社会提供先进的智

能家居产品和服务，使各投资人获得满意的投资回报。

3

、对外投资目的

福建星网锐捷软件有限公司和厦门青年网络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参与投资设立厦门星网天合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是发挥其在信息技术领域的优势切入建筑智能化领域，以分享中国建筑智能化领域快速成

长的市场机遇。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福建星网锐捷软件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2．

厦门青年网络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3．

共同投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

月

5

日

证券代码：

600869

股票简称：三普药业 编号：临

2012-001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

2012

年

1

月

5

日

(

星期四

)

下午

13:30

；

网络投票：

2012

年

1

月

5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

二

)

召开地点：江苏省宜兴市高塍远东大道

6

号；

(

三

)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五

)

主持人：董事长蒋锡培先生；

(

六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

一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3

名，代表股份

374,824,64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5.72%

，参

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7

名，代表股份

25,664,64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8%

。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代表共计

10

名，代表股份

400,489,28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0.90%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以下议案，各项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

一

)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55,750,844

股， 反对

17,370

股， 弃权

1,200

股， 分别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7%

、

0.03%

、

0%

。

(

二

)

关于置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前期已投入资金的议案；

同意

400,482,718

股，反对

5,370

股，弃权

1,200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0%

、

0%

。

(

三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

400,488,088

股，反对

0

股，弃权

1,200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0%

、

0%

。

(

四

)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同意

400,488,088

股，反对

0

股，弃权

1,200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0%

、

0%

。

(

五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400,470,718

股，反对

17,370

股，弃权

1,200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0%

、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一

)

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

二

)

律师：王建文先生、谭丽敏女士

(

三

)

结论性意见：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

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

一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

二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

三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投资者可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查询。

特此公告。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0869

股票简称：三普药业 编号：临

2012-002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近日，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远东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远东电

缆

"

）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1)

民二终字第

54

号、

(2011)

民二终字第

55

号

]

，就

远东电缆与上海同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委托代理纠纷一案，判决如下。

(

一

)

《民事判决书》

[(2011)

民二终字第

54

号

]

：

1

、撤销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9)

苏民二初字第

0003

号民事判决。

2

、驳回远东电缆有限公司对上海同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3

、驳回远东电缆有限公司对广东金创利经贸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各

427029

元，共计

854058

元，均由远东电缆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

二

)

《民事判决书》

[(2011)

民二终字第

55

号

]

：

1

、撤销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9)

苏民二初字第

0002

号民事判决。

2

、确认同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远东电缆有限公司订立的

2007

年

12

月

25

日《远期商品购销合同书》、

2008

年

2

月

27

日《关于远期商品购销合同书

(

合同编号

TZ.08.08)

的补充协议》、

2008

年

8

月

15

日的《

<

远期

商品购销合同书

>

的补充协议》、

2009

年

4

月

19

日的《谅解补充协议》为有效合同。

3

、远东电缆有限公司向上海同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

1.28

亿元。

4

、驳回上海同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各

1058864

元，共计

2117728

元，由远东电缆有限公司承担

1694182.40

元，上海同

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承担

423545.60

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上述诉讼案具体内容详见

2009

年

2

月

20

日、

4

月

21

日、

6

月

3

日、

2010

年

12

月

21

日、

2011

年

3

月

10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公司重大诉讼公告（临

2009-006

、临

2009-023

、临

2009-

026

、临

2010-028

、临

2011-014

）。

三、针对上述诉讼，公司控股股东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于

2009

年

3

月

10

日出具承诺：

"

对于远东电

缆因与上海同在关于《远期商品购销合同书》及补充协议的争议引起的诉讼所需承担的任何赔偿、损失、损

害、开支及费用，本公司将为远东电缆全额承担。

"

为保障上述承诺的履行，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远

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同意在该等诉讼尚未了结前先行向远东电缆指定的银行账户内存入

10,848.25

万元人

民币，用于置换远东电缆对上海同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该笔其他应收款。远东电缆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收

到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存入的

10,848.25

万元现金。 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3

日（临

2011-026

）、

7

月

2

日（临

2011-032

）进行了披露。

四、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目前远东电缆因不服最高人民法院

(2011)

民二终字第

54

号、

(2011)

民二终字第

55

号民事判决书，正

在依法申诉。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诉讼事项对公司当期利润不会产生重大

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六、备查文件

(

一

)

《民事判决书》（

[2011]

民二终字第

54

号）；

(

二

)

《民事判决书》（

[2011]

民二终字第

55

号）。

特此公告。

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263

证券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2012-01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浙江省科学技术厅网站（

http://www.zjkjt.gov.cn

）公布了《关于杭州新源电子研究所等

1125

家企业通

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通知》，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

2008

〕

172

号）、《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

2008

〕

362

号）和《关于高新技术企业更名和复审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国科火

字〔

2011

〕

123

号）有关规定，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现名

"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

）顺利通过高新

技术企业复审，资格有效期

3

年。

根据相关规定，高新技术企业复审通过后三年内（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继续享受国

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即所得税按

15%

的税率征收。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办理减税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5

日

证券代码：

600291

证券简称：西水股份 编号：临

2012-001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

知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5

日以传真形式召开。会议应表决董事

9

名，实际表决

董事

9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公司董事表决，全票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借款不超过

5.0

亿元人民币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公司以持有的兴业银行

6480

万股股权作为质押，向金融机构申请借款不超过

5.0

亿元人

民币，借款期限为

12

个月，年利率不超过

11%

；用于归还即将到期的公司借款。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2328

证券简称：新朋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1

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新朋联众汽车零部件

有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下达重点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

(

第三批

)2011

年中央预算内

投资计划的通知》

(

发改投资

[2011]1908

号

)

和《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11

年重点技术改

造项目专项资金计划

(

国家重点技术改造地方配套专项第一批

)

的通知》（沪经信投（

2011

）

670

号），公司控股

子公司上海新朋联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大吨位、高速、精密压力成型汽车覆盖件模具及产品技术改造项目

被列入

"

重点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第三批）

2011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

和上海市

"2011

年重点技术改造项

目专项资金计划

(

国家重点技术改造地方配套专项第一批

)"

， 该项目累计获得政府项目专项建设资金

5,218

万元。 公司已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前收到上述款项，并将根据通知要求专款专用。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将上述资金确认为递延收益，并自该项目可供使用时起，按照该项

目的预计使用期限平均分摊转入当期损益。 具体的会计处理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


